
附件 1：          2023 年研究生招生部分专业调整统计表 

 

原招生单位 招生专业 学科调整后招生单位 

经济学院 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 

工商管理学院 
产业经济学、消费经济学、流

通经济学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 

统计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所有专业 中国金融研究院 

证券与期货学院 所有专业 金融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院 

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

用技术 
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 

保险学院 保险学、保险 金融学院 

保险学院 社会保障 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经济学院 

 


